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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一)>>查看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系统化有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两种方式。 法律编纂

又称法典编纂，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在法的清理和汇编的基

础上，将现存同类法或同一部门法加以研究审查，从统一的

原则出发，决定它们的存废，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最终

形成集中统一的、系统的法。因此，法律编纂是具有立法性

质的活动。 2．答案：C 解析：法的指引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

为规范，为人们提供了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

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法的指引作用的对象是

人的行为，法的指引作用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确定的指引和

有选择的指引。确定的指引是指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

引而行为，有选择的指引是指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指引的行为

模式有选择余地，法律允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 3

．答案：A 解析：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法律规则进

行如下分类：（1）按照规则调整行为的方式不同，法律规则

可以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是指规定人

们可以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

规则。义务性规则，是指在内容上规定人们的法律义务，即

规定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行为的规则。

它也分为两种：一是命令性规则，是指规定人们的积极义务

，即人们必须或应当做出某种行为的规则。二是禁止性规则

，是指规定人们的消极义务，即禁止人们做出一定行为的规



则。（2）按照规则内容的确定性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规则

分为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确定性规则，

是指内容本已明确肯定，无须再援引或参照其他规则来确定

其内容的法律规则。委任性规则，是指内容尚未确定，而只

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委任相应国家机关通过相应途径或程

序加以确定的法律规则。准用性规则，是指没有规定某一行

为规则的内容，而是规定可以援引或参照其他法律规则的规

定来加以明确的法律规则。（3）按照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

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规则分为强行性规则和

任意性规则。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具有强制性，不允

许随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任意性规则，是指其规定了一

定的范围，允许人们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空间的法律规则。根

据法律规则的不同分类，我们可以得出：A项为义务性规则

，B项为任意性规则，C项为禁止性规则，D项为委任性规则

。 4．答案：A 解析：按规则的内容不同，法律可以分为授权

性规则、命令性规则、禁止性规则。授权性规则是指法律关

系主体可以作出或要求别人作出一定行为的规则，当事人有

行为选择的自由。命令性规则是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应当从事

一定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则是规定法律关系主体不应当从

事一定行为即必须不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则与命

令性规则均属于规定法律关系主体一定义务的义务性规则。

关于正当防卫，《刑法》规定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当事人可

以实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不是必须去实施此行为，并对

此行为造成危害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应属于授权性规则，是

赋予法律关系主体正当防卫权利的规则，而不是设定义务的

规则，故B、C、D均不正确。 5．答案：D 解析：法律体系是



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反映一国法律的现实情况，它不包

括历史上废止的已经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也不包括尚待制

定、还没有生效的法律，也不包括完整意义上的国际法即国

际公法，因此，A选项的说法是正确的。法律体系，也称为

部门法体系，是指法律规范形成法律部门以后，由法律部门

构成的体系。但是这种部门法体系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概念是

近代以后的概念，因为只有近代以后才有严格的法律部门划

分。因此，B选项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国对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的政治构想采取的是“一国两制”原则，虽然制度方面

有很大差异，但不影响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因而，C选项

说法正确。至于D选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属于应选项。这

个选项其实是与B选项相联系的。近代以后的“法律体系”概

念是从部门法体系的基础上理解的，但近代以前并没有严格

的部门法划分，像中华法系的中国更是“诸法合体、民刑不

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法律体系”。这时，

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法律体系”，即法律规范

通过一定的结构形成的体系，这种结构当然不是近代以后的

部门法结构。 6．答案：A 解析：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

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

法律后果，法律制裁是国家对违反法律义务、超越法律权利

或滥用法律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但是并非有

法律责任就有法律制裁。法律责任规定了行使权力的界限以

及越权的后果，使权力的运作成为主体所施发的一种具有负

责精神的行为过程，因此，法律责任的履行需要有国家强制

力来保证。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A。 7．答案：D 解析：“

宪法的附则是指宪法对于特定事项需要特殊规定而制定的附



加条款。”“由于附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因而其法律效力当

然应该与一般条文相同。而且其效力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特

定性，即附则只对特定的条文或者事项适用，有一定的范围

，超出范围则无效；二是临时性，即附则只对特定的时间或

者情况适用，有时间限制，一旦时间届满或者情况发生变化

，其法律效力自然应该终止。”根据上述引文，D项当选。 8

．答案：Ｄ 解析：解答本题要求考生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有一定的了解，还要正确理解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

的范围，尤其是立法方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

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其所制定的法律须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该法律

的生效，这正是其自治权的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可以将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发回，但不作修

改；经发回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立即失效，无溯及力，这正

是中央权威性的体现。因此可知Ａ、Ｂ、Ｃ都是正确的，Ｄ

错误。 其实，选项Ｃ和Ｄ是矛盾的，二者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答案肯定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又可从常识判断，中央立法

机关的权威性是不可违背的，因此可得出Ｄ为答案。 9．答

案：C 解析：正确解答本题，考生应当了解我国选举制度中

的差额选举和候选人制度。差额选举是相对等额选举而言的

，即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选举。 解答本题，我们

可以从甲是否当选来入手。我国《选举法》第41条规定：“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

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

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而由题干我们可以得出所举事

例为直接选举，那么，根据《选举法》我们可以得出，获得



半数选票的甲当选，乙未获得半数选票，不能在第一轮中当

选，因此可以先排除A、D。 我国《选举法》又规定，获得过

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

名额另行选举。那么还应当在乙、丙、丁中另选出一名代表

，并且仍应实行差额选举。故可以排除B，C为正确答案。考

生应注意，另行选举的候选人要按得票数的多少来确定，应

以得票数的前两位为候选人，如果C项是乙丁为候选人，或

丙丁为候选人，这都是错误的。 10．答案：D 解析：D项符

合宪法总纲之内容，是正确答案，见于《宪法》第13条。疑

惑之处在于A、B、C三项，A项并非一切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B项宪法对华侨、归侨及侨眷权益的保护均作了规定，《

宪法》第50条即为明证；C项宪法对劳动者休息及休养的设施

建立亦作了规定，见于《宪法》第43条第2款。 11．答案：C 

解析：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省一级人民政府无权

审查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

章应当报国务院备案，而且同时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所以A、B项错误。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负责，不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所以D项错误

。 12．答案：B 解析：地方司法机关负责人的任免，法院院

长和检察院院长是不同的。前者一般由本级人大任免，例外

是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名进行任免；后者由本级人大任免，但须报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如此，可见B项应当



选。至于县级以上人大选举行政首长，无须党的批准，而罢

免无须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13．答案：C 解析：《立法

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

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

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人民法院组织

法是司法制度，不能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因此

，C项错误。 14．答案：A 解析：解答本题需要明确以下几

个知识点：司法审查在我国的现状，人大内部委员会的性质

，以及各类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职能上的差别。（1）由于我

国未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必须适用法律法规，参照适用

规章，无权改变或者撤销不合法或不适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2）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的各种委员会是人大的内部工作机

构，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委员会可以受全国人

大的委派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但其无权改变或者

撤销不合法或不适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3）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只能撤销本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规章，无权

撤销国务院部门规章。因此，B、C、D都不是有权机关。国

务院作为部委的领导机关，当然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

部门规章，故A正确。 15．答案：A 解析：《泰始律》是西

晋武帝时期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典，因完成于晋武帝泰始三年

故称“泰始律”。又因张斐、杜预曾对晋律作注，经晋武帝

颁布天下，故又称张杜律，是这一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

。它在汉律、魏律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体例上，把魏律中的

“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冠于律首；内容上，纳礼入



律，尤其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原则。因此，它是中国古

代社会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16．答案：A 解析：买卖契约

。西周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这种契约写在简牍上，一

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质”、“剂”有别：“质”，是

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

、珍异等小件物品使用的较短契券。因此，A项错误。 17．

答案：C 解析：《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

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一国

籍的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按其所属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

义原则；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按唐律处罚，实行

属地主义原则。 1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国法大全

》的知识。《查士丁尼法典》于公元528－529年编成；《查

士丁尼法学总论》又译为《法学阶梯》，是以盖尤斯的《法

学阶梯》为基础改编；《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又译为《法学

汇编》，于公元530－533年编成。 19．答案：C 解析：本题

考查的是美国法的发展。C项中“遵循先例”是英国普通法

的最基本的原则。 20．答案：D 解析：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

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法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结束和资产阶级法

律制度的开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